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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明：

本院受理原告海星辰与被告刘明明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402
民初 39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刘明明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海星辰退还装修款 15000元，
并承担该款自 2022年 1月 1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2.驳回原告海星辰的其他诉讼请求。3.
案件受理费 262元减半收取 131元，由被告刘明明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许卫强、杨琴：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与被
告许卫强、杨琴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
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代偿银行贷款本息 24100.99
元；2.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10411.63元（违约金按双方
约定的每月 1.2%计算，暂自 2019年 4月 13日计算至 2022年 04月 11
日共36个月）；3.判令被告支付保险费549.91元。（上述三项请求合计
35062.53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
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杨宁：

本院受理原告伏丽与被告杨宁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402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杨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伏丽偿还代偿金 54665.00元；二、驳回原告伏
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18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杨宁负
担。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固原国耀商贸有限公司、费国耀：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与被告
固原国耀商贸有限公司、费国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02民初 115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由被告固原国耀商贸有限公司、费国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49720.75元及利息14963.22元（自2019年6月22日至2022年1月17
日），并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自2022年1月18日至借款实际清偿之
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1418元，减半收取 709元，公告费 600元，
由被告固原国耀商贸有限公司、费国耀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建平、马志梅：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
与被告马建平、马志梅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0402民初230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马建平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
公司偿还代付的借款本金129883.79元；支付违约金49355.92元；
二、由被告马建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支付保险费2523.10元；三、由被告马志
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36元，减
半收取1968元，由被告马建平、马志梅负担。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0350号

李琛：

本院受理原告王庭琪诉被告李琛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为：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1885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通知书、开庭传票、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大新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514号

徐立军：

本院受理原告齐俊敏诉被告徐立军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为：
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现金15000元，逾期付款利息1367元（自2019年
9月 13日至 2022年 2月 16日共 887天，按年利率 3.7%计算），共计
16367元，并按照年利率3.7%计算自2022年2月17日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于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胡金茂：

本院受理原告杨金伏与被告胡金茂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赔偿车辆维修费、交通费
共计143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
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
322号）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155号

吴闽：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你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39738.40
元、利息 81661.23元、违约金 8103.13元，以上合计 129502.76元（利息已
计算至2022年2月15日），此后利息、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至
借款还清之日止。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165号

王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你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97612.14元、
利息165476.53元、违约金23308.28元，以上合计286396.95元（利息已计算
至 2022年 2月 18日），此后利息、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至借款
还清之日止。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
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5120号

廖小林：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与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5120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一、被告廖小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 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42911.17元、
利息514.01元，并按照《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的标准
继续支付自 2021年 8月 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 支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东4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7048号

郭嘉明：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与被告
郭嘉明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7048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一、被告郭嘉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60855.66
元、利息4284.39元，并按照《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标准继续
支付自2021年11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
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东 4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7046号

郭嘉明：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与被告
郭嘉明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7046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一、被告郭嘉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9992.90
元、利息 2492.64元，并按照《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领用合约》约定的
标准继续支付自 2021年 11月 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
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东 4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执9977号

银川普惠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强飚、强矩皓、张群、郝连红：

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与被执行人银川普惠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强飚、
强矩皓、张群、郝连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宁0104民初660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你下落不明，本院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4执997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本
院将依法拍卖被执行人张群提供抵押的其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商务办公楼6号营业房（产权证号：
2009000225）房产以清偿债务，并定于2022年8月31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
选取评估机构；于2022年9月30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
可在2022年10月10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本院将在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court item.htm?spm=a213w.7398554.courtTabs.1.29erWq&user id=
2469066502，户名：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逾期未到，则视为你们放弃选取评估机构、
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选取拍卖机构的权利，将由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单方选
取评估、拍卖机构（以上日期如遇休假日顺延至休假日后第一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174号

陈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你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49300.88元、利息
20559.61元、违约金3602.88元，以上合计73463.37元（利息已计算至2022年2
月18日），此后利息、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因
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 2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171号

孔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你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49992 元、利息
29875.69元、违约金 4249.71元，以上合计 84117.40元（利息已计算至 2022年 2
月18日），此后利息、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因
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2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5123号

张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512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张瑞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信用卡透支
本金 68153.09元、利息 5360.05元，并按照《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的
标准继续支付自2021年9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 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东 402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7037号

鲁惠萍：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703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鲁惠萍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
行信用卡透支本金188608.04元元、利息173117.51元，并按照年利率24%支付
自2021年11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东402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刘荣华：

本院受理原告孙华与被告刘荣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原
告孙华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偿还 99700.24元代偿款，支付
逾期还款利息（按照LPR即3.8%计算，计算至实际清偿全部
款项之日）；2.判令被告按照LPR即3.8%标准自原告代偿之
日至被告实际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承担逾期还款利息；3.本案
诉讼费、执行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7005号

李鹰鹰：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昊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穆森、李鹰鹰商
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判令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1月
18日签订的《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编号：201400059111）已
解除；2.判令被告将银川市恒大御景4号楼1单元704室房屋恢复原状并返
还给原告；3.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办理撤销《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
（合同编号：201400059111）备案手续；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6058号

徐杰、马莉：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被告徐杰、马莉、史静雅、徐义祖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605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解除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南二环支行与被告徐杰、马莉、史静雅、徐义祖于2011年2月11日签订
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二、被告徐杰、马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借款本金93819.10元、支付利息30207.32元，并按照《个人借款/担保
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2021年8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三、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有权对被告徐杰、马莉、史静雅、徐义祖提供抵押的位
于银川市兴庆区宝丰苑19号商住楼3单元602室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202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6260号

王风娟、王倩、张志刚：

原告马金保、杨玉英与被告王风娟、王倩、张志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6260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一、被告王风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马金保、杨玉英借款本金
650000元，支付截至 2019年 8月 20日的利息 14386.67元，并按照月利率 0.2%的标准继续
支付自2019年8月21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的利息；二、被告王倩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马金保、杨玉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658元，由原告马金保、杨玉英负担 3911元，被告王风
娟、王倩负担9747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风娟、王倩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西4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晓月：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宝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晓月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宁夏宝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14
年3月14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止的物业费17253元、采暖费20382元，共37635
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拖欠上述款项造成的利息损失 5336.79元；3.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书记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刚：

本院受理原告刘永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
款5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816元（自2021年2月6日暂计算至2022年2月28
日，共387天，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四
倍计算），并要求支付利息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余自文：

本院受理原告盖自成与被告余自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盖
自成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40000元，并按照年
利率3.75%计算自2022年3月7日的利息直至本金清偿为止；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书记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分别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众骏实业有限公司、王喆：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天地龙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众骏实业有限公司、王喆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银川天地龙工贸有限公司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宁夏众骏实业
有限公司偿还欠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元、利息 39962元（暂计算至 2021年 12月 10
日，并请求判令至实际清偿之日），以上合计89962元；2.判令被告王喆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书
记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6065号

周晓惠、路文贵、周风仁、姜淑琴：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2022）宁0104民初606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周晓惠、路文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借款本金47834.24元、支付利息11708.95
元，并按照《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2022年6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还款之日的利息；二、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有权对被告周风仁、姜淑琴提
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西夏区丽子园北路商储家属6号楼1单元402室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12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海军、李晓敏、杨懿、王金柱：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石炜勇与被执行人杨海军、李晓敏、杨懿、王金柱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宁0104执2486号之二执
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李晓敏名下位于永宁县望远万商国际汽车
城D19号楼18B号房产】。现通知你们于2022年8月28日上午9时30分到银川
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
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
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2年9月29日上午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
接待大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
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
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以上日期如遇休假日顺延至
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与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6723号民
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杨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
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49982.71
元、利息 34823.39元、滞纳金 15000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
费、公告费共计5616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西 20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孙其光、鹿明丽：

本院受理的李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5956号民事判决：一、
被告孙其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李仁借款152000元，并按
照年利率 3.7%支付该借款自 2022年 1月 2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二、被告鹿明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李仁借款10000元，
并按照年利率 3.7%支付该借款自 2022年 1月 2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
期利息。案件受理费3561元，公告费300元，合计3861元，由被告孙其光、鹿
明丽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办公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503号

刘吉庆：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三建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吉庆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垫付款894133.8元（执行款881632.8元，案件执行费
12501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垫付款利息90350.08元（以894133.8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22年3月31日）；3.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宁夏）建设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国虎与被告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宁夏）建设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3138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宁夏）建设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王国虎支付履约保证金20000元，并
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标准支付上述款项自2021年9月
23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院（2022）宁0104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树有：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
与被告王树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2）宁0104民初852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树有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川中心
支公司代偿款482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树有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 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债权催收公告
请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借款人）和保证人向我司履行原合同的还款义务，因逾期还款多

年，经多次催收仍不履行，且现无法联系到以下债务人及保证人。现催请以下债务人及保证人立

即向我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公告。

公告人：宁夏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8日

附：《公告清单》

借款人

马彦芳

马彦芳

宁夏沃能新型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2022年7月29日的欠款本金，借款人和保证人应支付给我司的利息

及相关权益按照借款协议/合同、还款承诺及法律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联系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0951-8631670

保证人

马彦虎

1.宁夏沃能新型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宁夏博浩环保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马彦虎

1.蒋晓丽

2.马彦虎

3.马彦芳

借款本金

200万元

1500万元

1500万元

欠款本金

14万元

1500万元

1500万元

借款时间

2014年8月21日

2014年7月7日

2014年9月16日

田亚：

本院受理原告丁洪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
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 21600元；3.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青铜峡
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刘静：

本院受理的原告贺鑫与被告刘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02民初
171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刘静于本判决
生效后二十日内向原告贺鑫返还借款本金10000元，支付借
款利息 3350.17元，本息共计 13350.17元，2022年 2月 23日
之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 3.7%支付至借款本金返还完毕时
止；二、驳回原告贺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元，
由原告贺鑫负担7元，被告刘静负担144元，公告费600元，
由被告刘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刘静：

本院受理的原告孙喜与被告刘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02民初
171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刘静于本判决
生效后二十日内向原告孙喜返还借款本金10000元，支付借
款利息 3036.2元，本息共计 13036.2元，2022年 2月 23日之
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 3.7%支付至借款本金返还完毕时止；
二、驳回原告孙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44元，由
原告孙喜负担 7元，被告刘静负担 137元，公告费 600元，由
被告刘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刘立成：

本院受理的原告孙立磊与被告刘立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02民初
171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立成于本判决生
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孙立磊砖款 837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利息计算方法：以货款83700元为基数，从2021年3月1日起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上浮30%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孙
立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93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刘立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